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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本行”或“汇丰”）为新客户开立商业综合账户(BIA)时

提供的支付服务组合（“组合”）条款及细则 

 

<只适用于以实体申请表申请的新客户> 

 

定義 

“实际组合生效日”指组合订购的实际生效日期。 

它指的是: 

• 合资格客户在申请表中指明之预期的组合生效日; 或者 

• BIA 账户开立日之下一个历月的第一(1)天。 

 

“申请表”指汇丰商业综合账户专用支付服务组合优惠申请表。 

 

“BIA”指商业综合账户。 

 

“BIA 账户开立日”指已订购组合之 BIA 账户开立流程完成日期。 

 

“合资格客户”指具体条款及细则第 1(a) 条所赋予的含义。 

 

“香港”指香港特别行政区。 

 

“总体组合优惠供应期限日” 指此优惠的最后一天，即 2025 年 6 月 30 日。 

 

“组合有效期终止日” 指组合有效的最后一天，并应总在某一历月的最后一天。 

 

“组合维护截止日”指由下一组合周期开始的前一个历月最后一天起计倒数第四

(4)个营业日。 

 

“支付服务组合” 或“组合”是指以一定的服务组合费（“组合费”）在规定的

时间（“组合期间”）内，就特定类型合资格付款交易（定义见下文第 3(a)条）可

享规定的交易额度（“组合额度”）之组合。 

 

具体条款及细则 

 

1 客户资格 

 

(a) 客户必须符合以下要求才能成为合资格客户 

(i) 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或以前在本行开立首个 BIA 及  

(ii) 于总体组合优惠供应期限日或以前，其业务和/或营运主要集中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除外）及 

(iii) 收到组合优惠并以同一 BIA 订购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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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申请表所载的组合说明及本条款及细则仅适用于合资格客户。 

 

(c) 合资格客户可在申请表上列出之组合中选择任何一(1)项组合。倘若合资格客户希

望订购另一项组合，客户必须首先取消订购现有的组合。 

 

(d) 本行可全权酌情决定合资格客户是否符合资格订购组合。 

 

2 组合期限及重要日期 

 

(a) 组合项下之组合费将一直有效至组合有效期终止日为止。在组合有效期终止日

后，组合将会自动续转至下一组合周期，除非合资格客户要求取消订购组合，且

该要求在组合维护截止日或以前已传达本行并经本行落实。 

 

(a) 在任何组合周期的续转之后，组合的开始日期将不会超越 2025 年 1 月 1 日。 

 

(b) 在任何组合周期的续转之后，组合有效期终止日将不会超越总体组合优惠供应期

限日。 

 

 

3 合资格付款交易，额度及费用 

 

(a) 组合可能涵盖以下付款交易服务： 

- 汇入电汇 

- “即时支付结算系统” (RTGS) 跨行汇入付款 

- 通过汇丰财资网或商务“网上理财”服务进行的汇出电汇 

- 通过汇丰财资网或商务“网上理财”服务进行的“即时支付结算系统” (RTGS) 

跨行汇出付款 

- 通过汇丰财资网或商务“网上理财”服务进行的“转数快”汇出付款 

（统称为“合资格付款交易”）。 

 

(b) 为免生疑问，组合仅适用于合资格付款交易的基本交易费用。组合项下的组合费

不包括对合资格付款交易收取的任何额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汇款人承担所有费

用的“OUR”收费方案）以及处理指示的额外费用。 

 

(c) 组合费和组合额度仅适用于经由已订购组合的合资格客户所持有 BIA 办理的合资

格付款交易。为免生疑问，经由同一合资格客户所持有的任何其他账户办理的任

何合资格付款交易，均被视为不在组合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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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任何组合而言，每一种合资格付款交易将设有个别的组合额度，并会在申请表

中列明。 

 

(e) 倘若任何种类的合资格付款交易的组合额度并没有在申请表中明确列出，则代表

该种类的合资格付款交易的组合额度为零。 

 

举例，倘若在申请表中列明个别组合的组合额度为： 

汇入电汇两（2）次；及 

通过汇丰财资网或商务“网上理财”服务进行的汇出电汇三（3）次 

 

即代表「“即时支付结算系统” (RTGS) 跨行汇入付款」、「通过汇丰财资网或

商务“网上理财”服务进行的“即时支付结算系统” (RTGS) 跨行汇出付款」及

「通过汇丰财资网或商务“网上理财”服务进行的“转数快”汇出付款」的组合

额度为零。 

 

(f) 组合额度将按先交易先计数的基准消耗，并将计算到组合有效期终止日。 

 

(g) 如果在组合有效期终止日或之前执行的合资格付款交易次数超出组合额度，则超

出部分的合资格付款交易（“超额交易”）将按本行标准商业收费收取费用。  

 

(h) 倘若组合有效期终止日乃非营业日，任何在组合期间最后一个营业日之后执行的

交易（包括在组合有效期终止日执行的交易）将计入下一个组合期间的组合额

度，并计入下一个计费周期。为免生疑问，在最后的组合有效期终止日（在任何

适用的组合周期的续转之后）之后执行的任何交易，将按本行标准商业收费收取

费用。 

 

(i) 任何在所订明的组合期间内未用之组合额度将予没收，不会退款。 

 

(j) 本行将从已订购组合的 BIA 之港币储蓄子账户（“收费账户”）中收取组合费和

任何超额交易的基本交易费用。  

 

(k) 本行将按组合期间及以下时间表，从收费账户中收取组合费： 

 

(i) 本行将在组合生效起第一个历月的第二(2)个营业日收取第一期的组合费。 

(ii) 此后各期的组合费，本行将在每一组合期间第一个历月的第四(4)个营业日

收取。 

 

(l) 任何在组合期间超额交易的基本交易费用，本行将于该组合有效期终止日后之下

一个历月的第四(4)个营业日从收费账户中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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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合资格付款交易及超额交易收取的任何额外费用，本行会根据对该等额外费用的

正常处理方法另行收取。 

 

4 本行将定期以电子或纸本形式提供账单通知予合资格客户，当中会列明组合费和交易

详情。  

 

5 如果在账单通知发出后二十(20)天内未能收取计费金额，本行保留在不作事先通知的

情况下终止合资格客户组合的权利。组合终止后，合资格客户进行的任何合资格付款

交易将按本行标准商业收费收取费用。  

 

6 只有合资格客户的汇丰商务“网上理财”的主要使用者方可取消订购组合。 

 

7 本条款及细则中所述“营业日”，是指香港的银行开门办理一般业务的日子（星期日

或公众假期除外）。 

 

8 本行保留修订本条款及细则的权利，并有权在提前三十(30)天通知的情况下终止组合，

但上文第 5 条明确规定的情况除外。本行概不会就上述任何变动及／或终止承担任何

责任。 

 

 

一般条款及细则 

 

1 除合资格客户及本行外，任何人士均无权根据《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强制执行

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或享有相关利益。 

 

2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法律管辖并据此解释。 

 

3 合资格客户及本行同意服从香港法院的非专属司法管辖权。本条款及细则可在任何具

有管辖权的法院强制执行。 

 

4 本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本如有歧异，概以英文本为准。  

 


